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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是DB42/T 1921的第3部分。DB42/T 192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火力发电； 

——第2部分：钢铁； 

——第3部分：造纸； 

——第4部分：石油炼制； 

——第5部分：水泥。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湖北省节约用水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军武、吴瑕、董苇、李 、高猛、王敬、朱梅、杨小伟、梁昌梅、张培青、

何娟、黄洁。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水利厅，联系电话： 027-87221766，邮箱：

1263961829@qq.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系电话：

027-65390655，邮箱：815497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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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用水量核定是国家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和开展水资源论证的基础。用水定额标准

是核定取水量的重要依据，是国家考核行业和企业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价企业节水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也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 

DB42/T 1921将根据不同工业行业的用水特点，明确其用水量范围、用水量供给范围以及用水量的

计量，规定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划分定额指标等级，并对定额管理做出要求。 

DB42/T 1921拟由以下部分组成。 

—— 第 1部分：火力发电。目的在于对火力发电行业用水定额进行规定，督促企业改进生产工

艺，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等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科学合理用水和保护环

境。 

—— 第 2部分：钢铁。目的在于对钢铁行业用水定额进行规定，督促企业改进生产工艺，采用新

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等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科学合理用水和保护环境。 

—— 第 3部分：造纸。目的在于对造纸行业用水定额进行规定，督促企业改进生产工艺，采用新

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等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科学合理用水和保护环境。 

—— 第 4部分：石油炼制。目的在于对石油炼制行业用水定额进行规定，督促企业改进生产工

艺，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等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科学合理用水和保护环

境。 

—— 第 5部分：水泥。目的在于对水泥行业用水定额进行规定，督促企业改进生产工艺，采用新

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等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科学合理用水和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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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工业行业用水定额 

第 3 部分：造纸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造纸企业用水定额的相关计算方法、用水定额及定额使用说明。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行政区域内造纸生产企业用水的评价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452  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造纸产品  paper making products 

产品包括纸浆、纸、纸板三大类。其中，纸浆是指由植物原料通过不同方法制得的纤维物质；纸是

指从悬浮液中将适当处理过的植物纤维、矿物纤维、动物纤维、化学纤维或这些纤维的混合物沉积到适

当的成形设备上，经干燥制成的一页均匀薄片（不包括纸板）；纸板是指刚性相对较高的一些纸种。 

 

单位造纸产品用水量  water consumption per unit paper product 

指在一定时期内（年），生产每吨造纸产品取自任何常规水源并被其第一次利用的水量总和。 

 

造纸用水定额  water consumption quota for papermaking 

指在一定时期内（年），不同节约用水条件下，按产品数量核算的单位产品用水量。 

4 计算方法 

一般规定 

4.1.1 用水量范围 

用水量范围是指企业从各种水源提取的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城

镇供水、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等常规水源的水量，取自再生

水（不包括企业内部的循环用水量，以及内部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的再生水量）等非常规水源的水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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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用水量供给范围 

造纸用水量供给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用水（包括原料准备至成品浆，化学浆、木竹溶解级纸浆生产

过程、碱回收、制浆化学品药液制备等，浆料预处理、打浆、抄浆、完成以及涂料、辅料制备等生产用

水）、辅助生产用水（包括机修、空压站、污水处理站、检验、化验、设备清洗等辅助生产用水）和附

属生产用水（消防系统用水、生活用水、绿化用水等）。 

4.1.3 用水量的计算 

用水量以企业的一级计量表计量为准。 

单位造纸产品用水量 

单位时间内（年），按照产品数量核算的单位产品用水量式（1）计算： 

 𝑉𝑢𝑖 = 𝑉𝑖/𝑄 ············································································ (1) 

式中： 

𝑉𝑢𝑖——单位造纸产品用水量，单位为m
3
/t； 

𝑉𝑖——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年），生产过程中用水量总和（包括主要生产用水、辅助生产用水和附

属生产用水），单位为m
3
； 

𝑄——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年），造纸企业生产造纸产品的产量，单位为t。 

5 用水定额 

现有造纸企业用水定额 

现有造纸企业用水定额指标见表1。 

表1 现有造纸企业用水定额指标 

类型 产品名称 单位造纸产品用水量（m3/t） 

纸浆 
漂白化学木浆 70.37 

漂白化学非木（麦草、芦苇等）浆 110.00 

纸 

新闻纸 16.00 

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30.43 

生活用纸 30.00 

包装用纸 22.00 

纸板 

白纸板 28.30 

箱板纸 24.00 

瓦楞原纸 20.66 

注1：纸浆的计量单位为吨风干浆（含水率10%）。 

注2：生产溶解级木竹浆时，允许在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10 m3/t；生产本色化学浆时，应在本定额

的基础上减少10 m3/t。 

注3：经抄浆机生产浆板时，允许在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10 m3/t；生产涂布类纸及纸板时，允许在

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10 m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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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建和改扩建造纸企业用水定额 

新建和改扩建造纸企业用水定额指标见表2。 

表2 新建和改扩建造纸企业用水定额指标 

类型 产品名称 单位造纸产品用水量（m3/t） 

纸浆 
漂白化学木浆 60.00 

漂白化学非木（麦草、芦苇等）浆 90.00 

纸 

新闻纸 15.00 

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24.00 

生活用纸 25.00 

包装用纸 20.00 

纸板 

白纸板 24.00 

箱板纸 18.00 

瓦楞原纸 12.58 

注1：纸浆的计量单位为吨风干浆（含水率10%）。 

注2：生产溶解级木竹浆时，允许在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10 m
3
/t；生产本色化学浆时，应在本定额

的基础上减少10 m
3
/t。 

注3：经抄浆机生产浆板时，允许在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10 m
3
/t；生产涂布类纸及纸板时，允许在

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10 m
3
/t。 

6 使用说明 

造纸企业用水计量器具配置和管理应符合 GB 24789的要求。 

用水定额管理中，水平衡测试应符合 GB/T 12452的要求。 

 


